
岳环评验[2015]15号
关于临湘市金华矿业有限公司
10万吨/年钾长石浮选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批复意见

临湘市金华矿业有限公司：

    根据你公司该项目验收申请报告及临湘市环境监测站提交的《临湘市金华矿业有限公司10万吨/年钾长石浮选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》等资料， 2015年2月9日，我局下达了该项目竣工验收整改意见。企业完成整改后，2015年6月5日，我局组织专家组对该项目重新进行了现场核查，根据验收监测报告书结论、现场检查情况和临湘市环保局预审意见，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一、工程概况：临湘市金华矿业有限公司10万吨/年钾长石浮选项目（以下称该项目）位于临湘市桃林镇畈上村畈二组烂泥冲。该项目于2012年9月25日取得我局环评批复。2014年1月3日，经我局批准试生产。2014年4月2日，我局批准延期试生产至2014年10月3日。项目以钾长石原矿为原料，以十二胺、NaOH及硫酸为辅料，通过湿法破碎、湿式筛分、球磨、水洗、磁选、浮选、浓缩及真空过滤等工序生产长石粉。年产白度为70%以上的长石粉8.5万吨。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浮选生产线一条，加工车间、原料堆场、成品堆棚、磁选区、浓缩区、沉淀池及给排水、供电等配套设施。主要设备有：鄂破机、球磨机、水洗分级机、永磁机、强磁机、搅拌桶、浮选槽、中和浓缩池、真空压滤机等，主要环保设施有调节池、三级沉淀池、事故应急池、水雾喷淋、一般固废堆场、污泥脱水设施等。
二、项目竣工环境监测情况: 临湘市环境监测站编制的该项目《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》（临环竣监字[2015]第01号）表明：

1、废水。厂区实施了雨污分流，新建了228m3调节池，球磨水洗分级、脱泥、磁选、浮选等生产废水、设备清洗废水经收集池泵入调节池，加NaOH中和调节后排入沉淀池加絮凝剂沉淀，再经三级沉淀后，部分上清液外排至五溪港，部分上清液泵至生产区回用于生产。验收监测期间：废水总排口pH、SS、CODcr、Zn、Cu均符合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表4中的一级标准，Ni、TCr、Cr6+日均值均为未检出。

2、废气。项目原料堆场、鄂破、振筛工序均设置了喷淋设施进行降尘，产品棚设置了围挡。验收监测期间：无组织排放废气2个监测点中粉尘排放浓度最高值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—1996）表2中的颗粒物限值标准。

3、噪声。厂区东、南、西、北四界厂界噪声，昼间、夜间测值范围均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 12348-2008）2类、4类标准限值。
4、固体废物处置。生产过程产生的沉淀池沉渣（含除铁产生的铁矿砂、浮选产生的云母等）（14991.1t/a））经污泥脱水机脱水后出售给临湘市永久新型墙体节能砖厂。固废处置基本符合环保要求。
5、环境管理与环境风险：项目生产所用的酸碱均分开储存，硫酸储罐设围堰，进行了防腐处理，并配套截止阀。事故应急池实施了硬化，紧急情况下可将废水泵回至调节池。公司制定了项目日常监测计划，建立了环境管理制度，配备了专职环保管理人员，建立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已备案，配备了应急设施。
三、验收意见：临湘市金华矿业有限公司10万吨/年钾长石浮选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，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措施已基本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我局的批复意见落实，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均达到国家环保标准要求，根据验收监测报告表和验收组意见，该项目已符合竣工环保验收条件，我局同意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结论，同意该项目通过环境保护竣工验收。
四、要求：项目正式运行后，你公司须加强各环节的环境管理和风险防范工作。进一步加强各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，建立好各类设施运行、环保管理台帐，确保调节池中和效果良好，确保各类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，确保生产废水循环利用率，同时注意及时清理、清运沉淀池沉渣。健全环境风险防范管理体系，定期开展环境应急事故演练，注意防范暴雨等不良天气影响，杜绝环境风险事故发生。在回水系统发生故障等非正常工况下，选厂须停止生产，杜绝废水事故排放。
五、项目营运期的环境监管工作由临湘市环保局负责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岳阳市环境保护局
2015年6月16日    
抄送：岳阳市环境监察支队，临湘市环境保护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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